
5月10日，记者从自治
区司法厅了解到，我区已
建成115个法律援助便民
服务窗口、2547个法律援
助工作站、10939个法律援
助联络点，构建完成“城镇
半小时、农村一小时、牧区
半天”的法律援助服务圈。
（5月11日《北方新报》）

从嘎查（村）到苏木（乡）

都设立了法律援助便民服

务窗口或站点，而且敢于

承诺法律援助服务圈限时

时间，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以往困难群众“请不起律

师、打不起官司”是常有的

事，而今这种把触角延伸

到农牧民身边的便民服务

让人感到可亲可赞。有了

这样的便捷条件，可以让

办司法方面事的人少跑

腿、不花钱，省去了很多麻

烦。司法工作要想真正做

到便民利民，就必须放下

身段多为群众着想。

法律服务不是关起门

来高高在上，我们这个时代

需要更人性化更接地气的

司法服务，要贴近群众，要让

法律服务工作有为百姓服

务更方便的理念。其实在大

量的法律服务工作中，一般

的民事占了很大的比重，为

什么一说到打官司走法律

程序，有的人就很头疼，因为

老百姓要想办这方面的事，

其各种纷繁复杂的程序让人

打了退堂鼓。而法律援助服

务圈的开通就在一定程度上

有所简化，能给当事人带来

更大的方便。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法

律服务不是一次性的，而是

成为常态化的特色服务。我

们总说要“司法为民，公正高

效”，这种理念就应该像这样

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具体的行

动当中去。

法律援助服务圈叫好
文/郭义海 画/沈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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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护士成为更有尊严的群体
文/徐剑锋

人们常常把护士称为
“白衣天使”，因为天使是
生命和爱的象征，护士所
从事的职业是高尚的，呵
护健康、挽救生命，对待病
人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
照顾。5月12日是第107个
国际护士节，让我们向所
有的“白衣天使”致敬！（5
月11日《北方新报》）

在当下的医疗服务中，

护士这个群体的辛劳人所

共知。一方面，他们的卓越

工作建立在十分繁琐的事

情上，超负荷运转，超常态

加班，严重透支着自己的身

心健康；另一方面，护士是

与患者打交道最多的，在医

患冲突频发的今天，冷不丁

就会成为患者及其家属的

“出气筒”，遭受无缘无故的

辱骂、殴打、攻击乃至夺命。

如果将医生比喻为舵

手，那么护士就是大船上、

下、内、外各个层面的养护

者———没有一艘安全健康

的船，再正确的方向，也没

有意义。让护士成为更有尊

严的群体，不仅需要改变护

士职业不受待见的偏见，

更需要医院和相关部门积

极创造条件，改善护士从

业环境，尊重护士劳动价

值，并提供完善的福利薪

资待遇与职业发展规划。

我们常讲：“三分治疗，

七分护理”，恰恰说明护理

服务的重要性，并不弱于医

术。诚如南丁格尔所说，护

理是一项最精细的艺术，要

靠高洁的“护风”和高尚的

“护德”铸就。这就决定着护

士不仅要具备高超的专业

技能，并把“不畏艰险、甘于

奉献、救死扶伤、勇于献身”

的人道主义精神发挥得淋

漓尽致，而且也离不开医

院、患者乃至全社会对护士

劳动价值的认可和尊重。通

过人格上的尊重、制度上的

护航，重构全面的、均衡的、

可持续的医护价值观，让他

们真真切切地受到礼待、得

到关爱，增添无限的职业自

豪感和工作源动力。

评论投稿信箱：bfxbbt

xw@163.com，请注明“本

土声音投稿”。

病床“跨科共享”
据报道，宁波市多家

医院已实施了全院病床统
筹安排，跨科共享。这种方
法，不仅破解了部分科室
“一床难求”的困境，而且
缩短了病人入院等待时
间，也让病人少跑腿。

罗志华评论说：共享模

式的一大好处，是将临时

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使

它们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医院里不同科室的床位存

在忙闲不均的现象，比如

秋季天刚变凉时，是做手

术的好时节，部分外科的

床位就不够用。冬季是心

脑血管疾病高发期，心脑

血管内科的床位容易出现

紧张。假如病床能够“跨科

共享”，床位紧张现象有望

得到缓解。

而且，跨科室共享病

床，也为跨科室代管病人创

造了机会。其实，“跨科共

享”的不仅可以是病床，也

可以是医务人员，特别是具

有专业相似性的科室。

“夜魔侠”
牛强是辽宁沈阳的一

名普通市民，由于看不惯
很多共享单车不文明现
象，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

成立了一个志愿组织，自
称“夜魔侠”，主要寻找违
规停放的共享单车，帮助
规范停车以及拆卸私锁、
填补缺失的二维码等。一
年下来，拆卸的私锁已经
装了3大袋子。

凯风评论说：市民以一

己之力维持共享单车使用

秩序，值得点赞。但共享单

车乱停放，既是素质问题

也是管理问题，企业有主

动规范的义务；至于上私

锁、破坏二维码，更涉嫌违

法甚至犯罪，这有赖法律

法规发威。所以，乐见市民

志愿服务，但企业的责任

不容推卸，监管的责任也

应给予提醒。

◎◎微评

据《北方新报》报道，日

前，为保护消费者切身利

益，进一步规范便民市场计

量器具的使用，包头市质监

局计量科、质计所和青山区

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对

计量问题投诉比较集中的

青山区合作道便民市场进

行了专项检查，当场查扣问

题计量器具16台。

秤出现问题，拿疏忽大

意无法解释，没有一个商家

不对自己“吃饭”的家伙了

如指掌。说是“鬼秤”，其实

秤本无鬼，有鬼的是人。不

是被动过手脚，就是明知误

差较大故意不去改正。其目

的再明显不过，就是为了缺

斤短两，获取不义之财。

一直以来，执法部门

对于市场中“鬼秤”使用者

的处罚，只限于没收计量

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

款。看似处罚得不轻，但这

种有预谋地坑害消费者的

行为性质恶劣，属于极大

的诚信污点，没收与罚款

对其而言，并没有起到伤

筋动骨的惩戒作用。只要

还在市场经营，损失就会

被弥补，甚至有故态重萌

的可能。

此次，包头市的执法

人员在对“鬼秤”使用者

进行常规处罚之外，还督

促市场管理方尽快将不

法商贩清出市场。这个具

有强大震慑作用的举动让

人称道。市场管理者应该

明白，这些不法商户是市

场的害群之马，将其赶出

市场是净化消费空间、重

获消费者信任的重要举

措，有利于市场的长远发

展。希望这种“经济处罚+

赶出市场”的模式能够成

为行业显规则得到普及，

以终结“鬼秤”的踪影，让

诚实守信做买卖唱主角。

用“鬼秤”就该被赶出市场
文/南 木

◎◎百姓话题

◎◎画里话外

◎◎网友发言


